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调整四川双马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目

标资产作价及方案之专项意见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拟向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TD., “拉法基中国”）定向增发股票收购其持有的都江堰拉

法基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江堰拉法基”）50%的股权（“目标资产”）。 2010 年

4 月 13 日，公司收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签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四川双马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并购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所持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核准的批复》，（发改产业【2010】711 号，下称 “国家发改委批复”），原则同意四川

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向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定向发行 A 股将其持有的都江

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的优质资产 50％股权注入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同时要

求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的企业整体价值不高于 45.13 亿元，转让 50%股权的公允

价值最高不超过 22.56 亿元。 

经董事会审议和与交易对方沟通协商，公司2010年4月13日召开的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调整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和《关于修改非公开发行股票

收购资产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和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根据公司201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决议在维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总体方案不变的前提

下根据国家发改委批复对原方案进行如下调整： 

1、将目标资产作价由 235,065.29 万元调整为 225,599.97 万元；  

2、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股数进行调整，由发行 30889

万股调整为发行 296,452,000 股； 

3、根据对目标资产作价和发行股数的调整，调整《四川双马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文件； 

本人作为本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已经审阅了公司提供的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的相关议案及有关资料，并与有关各方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后，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调整事项表示认可，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切实可行，

同意将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有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人出席了于2010年4月13日召开的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下称“本

次会议”），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人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由董事会根据国家

发改委的建议依法作出。之前已依法定程序聘请了具有法定资格的审计机构、评估

机构、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对本次重组涉及的都江堰拉法基 50%的股权分别进行

了尽职调查，并将以各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或意见为依据进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调整，保证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的公平、公正、公开进行。 

2、 本次方案调整，对目标资产的定价以评估值为依据，在充分考虑市场变化

和相关政府部门综合考虑下作出的建议下确定，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其

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3、 本次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有关议案时，关联董事依法回避

表决，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本次会议有关决议程序合法，形成决议

有效。 

4、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批准并实施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都江堰拉法基 50%

的股权。都江堰拉法基与本公司关联方之间存在有关持续性的关联交易。该关联交

易为交易各方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并依据经济和便利原则确定，交易内容真实，交易

价格确定原则公平、公允、合理，确定价格的依据充分，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 

5、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本公司资产结构，提升其赢利能力，

还有助于消除同业竞争，实现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本人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议案做出的决定。 



 

独立董事： 

 

吴坚，张二美，戴德富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 

 

 

 
 

 


